破产重整投资承诺书
致：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北法院）
江苏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1、 为响应江苏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名公司）的破产重整招募，我司遵照管理人所发布的《关于江苏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意向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以下简称《未名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的内容，在此递交完全符合管理人遴选破产重整投资人规则中意向重整投资人资格条件及意向重整投资方案的编制内容的报名文件；
2、 [bookmark: _Hlk123324823]我司确认，已仔细阅读并研究了《未名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及遴选破产重整投资人规则的内容，提交本《破产重整投资方案》前已对未名公司的情况作了尽职调查，完全理解报名参加未名公司重整投资竞价所产生法律后果；
3、 我司确认，完全同意《未名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及遴选破产重整投资人规则中规定的确定重整投资人的规则，并承诺按照这些规则履行我们的所有义务，包括一旦被管理人和新北法院确定为未名公司的重整投资人，及时履行重整投资的各项义务；
4、 我司确认，通过考虑全部投资、运营成本以及期望的投资回报，我司对本次未名公司重整投资的报价为人民币【        】元；
5、 [bookmark: _GoBack]我司承诺，若我们在评审确定为正式重整投资人后五日内，向管理人缴纳履约保证金3600万元(已经缴纳的诚意金/尽调保证金1000万元可转换为同等金额的履约保证金)，并签订重整投资协议；且最迟应于重整投资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足额缴纳将重整投资款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
6、 我司承诺，如我司未履行《保密协议》《未名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未名公司重整投资协议》《未名公司重整计划》等所确定的义务时，管理人有权没收我们交纳的履约保证金；
7、 我司承诺，对通过尽职调查、参与招募、谈判及投资过程中所获取的未名公司的商业秘密及其他秘密，我们予以保密，如因我们未尽到保密义务给未名公司造成的所有损失，我们承担赔偿责任；
8、 本承诺书经我司盖章后即行生效，且未经新北法院和管理人书面同意而不得撤销。
特此承诺与确认。
意向重整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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